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8〕4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190号建议的答复函 
 

郭铭霞等 5位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提高合同制教师待遇的核心问题的建议》

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减编控编政策实施后，教师编制已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教育

规模需要，加之“二孩”政策的实施，学校普遍人手紧张。为了

缓解编制紧缺和“产假式缺编”现状，我市采取在规模控制数内

聘用编外合同教师的方式，保障教育教学需要，并不断健全和完

善编外合同教师的管理。 

一、完善编外合同教师管理 

完善编外合同教师管理，市教育局在《泉州市直公办中职学

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合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泉教人〔2016〕61

号）的基础上，下发《关于办理泉州市市直公办学校编外合同教

师聘用及人事代理等手续的通知》（泉教人〔2017〕309 号），

进一步细化管理，明确编外合同教师的招聘程序、人事代理、合

同签订、工资及五险一金办理、岗位聘任及聘后管理等事项；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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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、晋江、安溪、台商区等也均已出台本地的编外合同教师管理

办法。 

二、规范和保障编外合同教师待遇 

我市积极落实编外合同教师在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先、继续教

育等方面与在编教师享有同等权利，推动编外合同教师“五险一

金”办理和同工同酬进程。目前，我市市直、丰泽、洛江、德

化、台商区已落实编外合同教师薪酬标准方面与在编教师同工同

酬。2017 年度文明奖、平安奖等奖励也将编外合同教师一并纳

入发放范围。晋江市对编外合同教师实行分级管理、等级考核，

并根据考核情况发放每月 600-1000 元、年终 6000-8000 元的绩

效奖。 

从目前的状况上看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由于财力问题，尚无

法落实编外合同教师的同工同酬，我局将根据您们的建议，进一

步督促有关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协调当地财政、人社

等有关部门，推进落实编外合同教师工资总额参照在编教师工资

水平核定，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 
三、探索编外合同教师入编渠道 

根据《泉州市直公办中职学校、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

儿园编外合同教师管理办法》，在市直中职学校、中小学、特殊

教育学校、幼儿园连续任教 5 年及以上的编外合同教师，符合招

聘条件的，经教育、人社部门批准，在参加市直中职学校、中小

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公开招聘编制内教师考试时年龄可以

放宽到 40 周岁以下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。目前我市晋江、石

狮、安溪等县（市、区）服务满一定年限的合同教师报考本地编

内教师岗位，其年龄可放宽 5 岁、专业或学历类别也可放宽。上

述入编优惠政策针对编外合同教师实施，不涵盖民办学校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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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，我局与市人社局针对编外合同教师择优入编问题专程

赴省教育厅和省人社厅请示并争取政策支持，但省厅表示目前尚

无政策依据支持直接考核入编。根据您们的建议，我局将积极协

调市人社局，先试先行，向省上申请试点，对聘满一定年限的优

秀合同教师积极探索通过专项招聘入编，并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

组织专项招聘工作，确保招聘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促进县域

内师资均衡发展。 

最后，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市编外合同教师队伍管理的关心与

支持，我局将继续在编外合同教师的规范管理、待遇提升和入编

渠道等方面，协调有关部门、积极争取支持，进一步提升编外合

同教师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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